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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职业技术学院组织人事处文件

佛职院人字〔2021〕10 号

关于开展 2020 年度教职工岗位绩效考核工作的通知

各处室、二级学院，信息中心（图书馆）：

根据《佛山职业技术学院绩效工资制度（试行）》（佛职院字﹝2017﹞

115 号）文件精神，现就我校教职工 2020 年度岗位绩效考核工作相关事宜

通知如下：

一、组织机构

各部门成立绩效考核工作小组，负责组织开展教职工绩效考核工作。

二、考核对象

我校全体在岗教职工，分类考核。

三、考核办法

各部门对教职工在 2020 年度完成的教学、教辅、管理等各项工作按

岗位进行分类考核。

（一）二级学院

1.各学院组织教职工开展绩效考核工作

（1）教师填写《教师岗位绩效考核表》

（2）管理（含教辅、工勤）人员填写《管理（含教辅、工勤）岗位

绩效考核表》，个人本职岗位绩效考核总得分=主管领导评价分×30%+服务

对象评价分×40%+自我评价分×30%，“服务对象评价”工作由各学院自行

组织安排。

（3）专职辅导员岗位：各学院自行组织本院辅导员岗位绩效考核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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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辅导员岗位绩效考核实行月度考核、学期考核和年度考核相结合的办

法，2020 年度两个学期考核分的平均分为年度考核成绩，即辅导员岗位绩

效考核总成绩（按百分制统计）。

2.各学院对教职工岗位绩效考核表进行初审、汇总，填写《教师岗位

绩效考核汇总表》、《管理（含教辅、工勤）岗位绩效考核汇总表》。

3.各学院制订《XXX 学院奖励性绩效工资 II 分配方案》，对本部门教

职工奖励性绩效工资 II进行分配，填写《奖励性绩效工资Ⅱ分配名册表》。

4.公示教职工绩效考核结果。

（二）各处室和信息中心（图书馆）

1.各部门教职工填写《管理（含教辅、工勤）岗位绩效考核表》，在

二级学院兼课的教职工同时向二级学院填报教学工作绩效。

2.管理（含教辅、工勤）岗位绩效考核主要采取主管领导评价、服务

对象评价、自我评价相结合的办法，个人考核总得分=主管领导评价分×

30%+服务对象评价分×40%+自我评价分×30%。

（1）主管领导评价，按百分制统计，占个人考核总分的 30%。按照业

务隶属关系，逐级开展评价。

（2）服务对象评价，按百分制统计，占个人考核总分 40%。由组织人

事处从各学院分别抽选 5-7 名教职工对行政处室及教辅机构进行测评，服

务对象评价分取参加评价的服务对象所评分（去掉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

分）的平均值。评价分做为被评价部门每位教职工的分数，按比例计入个

人考核得分。

（3）自我评价，按百分制统计，占个人考核总分 30%。

3.各部门对教职工绩效考核情况进行初审、汇总，填写《管理（含教

辅、工勤）岗位绩效考核汇总表》，并予以公示。

四、需提交材料及要求

（一）5 月 10 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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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各二级学院教职工按教师岗位、管理（含教辅、工勤）岗位、辅导

员岗位分类填写《岗位绩效考核表》，报学院审核、汇总。

2.行政、教辅部门人员完成的教学工作绩效报相关学院审核汇总。

3.行政、教辅部门人员完成的教科研（第一完成人）、学生导师、学

生素质拓展等兼职绩效填写《行政、教辅部门教职工教科研及其他业绩名

册表》，报本部门初审、汇总。

（二）5 月 20 日前

1.各二级学院将以下材料报组织人事处

（1）学院奖励性绩效工资 II分配细则

（2）教师岗位绩效考核汇总表

（3）管理（含教辅、工勤）岗位绩效考核汇总表

（4）辅导员岗位绩效考核汇总表

（5）教职工奖励性绩效工资 II分配名册

（6）转移支付绩效核算表

（7）公示情况说明

2.各处室及信息中心（图书馆）将以下材料报组织人事处。

（1）管理（含教辅、工勤）岗位绩效考核汇总表。

（2）行政、教辅部门教职工教科研及其他业绩名册表（已获得学校

重大贡献奖的项目不予重复统计）。

（3）公示情况说明

（4）教务处对行政教辅部门人员完成的公选课、创新教育等授课绩

效进行统计（含已发数、未发数及总计）并报备。

3.以上材料的纸质版（负责人签字、盖章）交组织人事处413室，电

子版通过企业微信发送至曹贝贝老师。

（三）5月25日前

1.组织人事处将行政、教辅部门教职工教科研及其他业绩进行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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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报相关处室复审。

2.教务处、社会服务与科研处、学生处、团委将复审结果报组织人事

处曹老师。

五、相关说明

1.各学院根据《绩效工资制度（试行）》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结合

学院实际，制订学院奖励性绩效工资 II分配细则（参考模板见附件）。

2.二级学院应加强调节金的管理。各二级学院按不超过 10%的比例从

本院教学工作奖励性绩效工资（II）中计提调节金，自行制定分配方案。

3.校院系改革后，对各学院系（部）教学管理岗位绩效核算，结合学

院实际情况，可采用系（部）教学管理工作绩效包干的办法、按系（部）

所设全部教学管理岗位基本教学工作量减免总比例不超出 40%的标准，由

各系（部）拟定减免分配方案，报所在学院审批。

4.参照 2018 年度绩效考核办法，对教师岗位总工作量完成率及绩效

考核指标体系调整如下：

（1）教师岗位绩效考核指标体系中的“成人教育与社会服务工作量”

不纳入二级学院考核，由学校社科处统一进行考核、统筹发放绩效，各岗

位（正高级、副高级、中级、初级、员级）的岗位总工作量最低分同步按

比例调减，调整后的《岗位考核关键量化指标与要求表》见附件。

（2）调整岗位总工作量完成率。将岗位总工作量完成率（封顶线）

由原来的 150%提高到 300%，超出封顶外的绩效不予统计。

（3）将“学生导师”及“学生素质拓展”岗位绩效的完成率（封顶

线）同步调整到 300%，超出封顶外的绩效不予统计。

5.各部门将教职工绩效考核结果在部门内部公示 3天。

6.人事代理合同制人员参照事业编制教职工绩效考核办法，在各部门

对其进行绩效考核后，由各部门根据考核结果自主分配绩效考核奖。

7.教师岗位教学工作量、辅导员岗位工作量、素质拓展的统计时间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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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2019-2020 学年第二学期及 2020-2021 学年第一学期，管理（含教辅、

工勤）工作及教研教改、科研等绩效工作量统计时间段为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8.已经获得学校重大贡献奖的项目，在二级学院岗位绩效考核中不予

重复计算。

9.在绩效考核工作实施前已经预先发放的款项，按规定应在核定的教

职工绩效总量内予以抵扣，不得重复发放。

10.各二级学院根据《绩效工资制度》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做好转

移支付课时统计工作，经授课教师确认，审核无误后，从本院奖励性绩效

工资 II中扣除。

联系人：曹贝贝 苏清荣 联系电话：87263103

附件：

1. 教师岗位绩效考核表

2. 教师岗位绩效考核汇总表

3. 管理（含教辅、工勤）岗位绩效考核表

4. 管理（含教辅、工勤）岗位绩效考核汇总表

5. 管理（含教辅、工勤）岗位绩效考核评分表

6. 辅导员岗位绩效考核表

7. 辅导员岗位绩效考核汇总表

8. 教师岗位考核关键量化指标与要求表（2018 年调整）

9. 学院奖励性绩效工资 II分配方案（模板）

10. 行政、教辅部门教职工教科研及其他业绩名册表

11. 《佛山职业技术学院绩效工资制度（试行）》（佛职院字﹝2017﹞

115 号）

组织人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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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4 月 30 日


